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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區 106年農會選舉查賄心得
陳淑雲 1

1. 作者 2021 年撰文時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壹、前言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甚或農、漁會選舉，查察賄選，向為檢
察官之重要工作；檢察機關對於查察賄
選，向來不遺餘地。而農、漁會選舉之
辦理方式，包括選舉時程、選舉權人、
被選舉權人、辦理機關及規範之法令等，
均不同於一般公職人員選舉，如何妥為
因應查察其賄選，應先了解農、漁會選
舉之特有生態，始能掌握重點，達到查
察賄選之目的。

本文謹就農會選舉部分為經驗分
享。

貳、農會選舉之特色
一、公職人員選舉之「前哨戰」

農會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 市 ) 為縣 ( 市 ) 政府。各級幹部
當選人之任期均為 4 年，連選得連任。
農會選舉後之翌年即為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是農會選舉被視為是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之「前哨戰」，對於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有「試水溫」之效。

二、逐級分階段連續辦理
依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3 條規定，

農會之選舉，係指各級農會理事長、常
務監事、理事、監事、會員代表及農事
小組組長、副組長之選舉。而「農會分
為下列三級：一、鄉（鎮、市、區）農會。

二、縣（市）農會及直轄市農會。三、
全國農會。」農會法第 6 條第 1 項定有
明文。故農會選舉，包含 ( 一 ) 基層農
會農事小組選舉（組長、副組長、會員
代表）；( 二 ) 會員代表大會選舉（選舉
理、監事及出席上級農會代表（分基層
農會部分、直轄市、縣農會部分及全國
農會部分）；( 三 ) 理事會及監事會選舉
（理事、監事互選理事長、常務監事並
聘任總幹事；亦分基層農會部分、直轄
市、縣農會部分及全國農會部分），係
逐級分階段連續辦理。

三、改選期間長達 2月餘
農會選舉自基層農會農事小組選舉

逐級分階段連續辦理，至全國農會召開
理、監事會互選理事長、常務監事並聘
任總幹事止，改選期間長達 2 月餘，與
一般公職人員選舉大有不同。

四、小選舉區制當選得票數門檻低
基層農會選舉，採各農事小組所屬

會員之小選舉區制，當選之得票數門檻
低，故賄選之資金需求不高，比起一般
公職人員選舉，賄選之門檻亦較低。

五、 被選舉人及選舉人高齡人口比率
偏高

103 年 底 農 牧 業 指 揮 者 784,490
人；其中男性指揮者 633,987 人（佔
80.8%）， 女 性 指 揮 者 150,503（ 佔
19.2%）。依年齡結構觀之，以 45-6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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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43.3% 及 65 歲以上者之 53.1% 為最
多，二者合計占 96.4%，顯示農牧業指
揮者高齡人口比率偏高 2。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 歲，設籍
農會組織區域內，實際從事農業，並合
於自耕農、佃農等條件之一者，經審查
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基層農會
為會員；且農會會員每戶以一人為限，
農會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第 14 條分別定
有明文。而農會會員一般即為實際從事
農作家戶之指揮者，故亦有年齡偏高之
情，則農會選舉之被選舉人及選舉人自
均有高齡人口比率偏高之情況。

六、被選舉人與選舉人熟識度高
得加入基層農會為會員者之資格，

業如前述，而在基層農會組織區域內之
農會會員，每戶以 1 人為限，故其會員
人數本即有限；且各基層農會又依其規
模及地理環境或區域等劃分為數個或 10
幾個不同農事小組，各農事小組會員人
數更為有限，而各別農事小組會員間自
有一定之相熟度，故基層農會農事小組
選舉之被選舉人與選舉人間之熟識度，
自較一般公職人員選舉之被選舉人與選
舉人之熟識度為高。

參、農會選舉之查賄心得
一、查察賄選之心理建設
( 一 ) 突破「臺北市零賄選」思維
長久以來，臺北地檢署相較於其

他地檢署，所處理案件之多元性、複雜
性等，實為全國之冠，唯獨一種案件類
型―選舉案件，臺北地檢署較無法提出
具體之辦案成果。造成此種情況之原因
無非是臺北地檢署轄區內之人民素質甚
高，各項選舉之候選人或其樁腳所進行
之買票行為，除已多為選民所不恥外，
更可能會遭選民向檢調單位檢舉，在此
種吃力不討好的情況下，各項選舉買票
之情況越來越少，選風亦趨端正。因此

每次選舉查察期間，臺北地檢署與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法務部調查局進
行選舉查察會議時，不論是地檢署、警
察局或調查局人員，多基於前述臺北市
不會有賄選之思維，而將心力放在宣導
面向，投注於偵辦賄選基本功夫―選情
分析、佈雷等心力，即相對減少許多。

然而，臺北市真的不會有賄選案件
嗎？民國 106 年，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
官帶領檢察官查獲臺北市木柵區農會之
賄選案件，不僅查獲 106 年臺北市木柵
區農會 ( 下稱木柵區農會 ) 木柵農事小
組（下稱木柵農事小組）第 13 屆會員代
表選舉賄選案件，更進一步發展而查獲
102 年木柵農事小組第 12 屆會員代表選
舉賄選案件，一開始除了運氣外，更重
要的是抓住運氣後所創造的契機，再加
上團隊合作的努力，所展現的具體成效
( 除經為緩起訴處分之選舉權人外，經提
起公訴之張姓候選人、高姓當選人及選
舉權人均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在案 )，業
已突破「臺北市零賄選」思維。

( 二 ) 加強查察賄選之教育訓練及經
驗傳承

只有在臺北市辦出賄選案件，才能
突破「臺北市零賄選」思維；而辦出賄
選案件之前提，是加強查賄技巧及熟稔
相關查賄法令。尤其，臺北地檢署之檢
察官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司法警察人
員一般顯少有辦理賄選案件之經驗，相
關查賄技巧、法令之精進及查賄經驗傳
承之重要性，自不在話下；在農會選舉
查察賄選方面，更應對於前開農會選舉
之特色有所瞭解，才能針對農會選舉之
候選人及選民結構進一步掌握，亦唯有
如此，才能在查察賄選期間，有效掌握
情資、分析情資，並對於有效情資，採
取有效之偵查作為，以達到查察賄選之
目的。

2. 農牧戶人口結構，2-5 農牧業指揮者 - 依年齡及性別分，行政院農委會性別統計專區 / 性別統計指
標（每年 3 月底修正），https://www.coa.gov.tw/ws.php?id=2447105，瀏覽日 2011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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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舉查察之專責查察責任轄區制
發揮效果

( 一 ) 臺北地檢署暨轄區警、調、農
會「106 年農漁會選舉查察座談會」，
除宣達成立查察賄選及暴力執行小組
外，亦定調臺北地檢署有關該次農會 ( 臺
北地檢署轄區無設立漁會 ) 選舉劃分查
察區，由偵查組之 2 組主任檢察官督導
該組檢察官專責查察；另 1 組偵查組為
機動組，負責機動支援及其他必要之賄
選查察業務。臺北地檢署專責查察區搭
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法務部調
查局專組專責之轄區責任制，建立聯繫
窗口，形成緊密的查察網絡，各自分工
並能有效統合。且選舉期間，每日均排
定輪值檢察官，一旦有情資或檢舉案件，
警調原則上係通報選舉查察之執行秘
書，如係通報值勤檢察官，值勤檢察官
獲悉後必須通報該組主任檢察官，由主
任檢察官通報選舉查察之執行秘書，由
執行秘書循上通報襄閱及檢察長，以期
有效掌握情資，把握機先。

( 二 ) 上開農會選舉賄選案係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 ( 下稱臺北市警局 ) 文山第
一分局（下稱文山一分局）於 106 年 2
月 19 日 ( 星期日 ) 上午，即木柵農事小
組第 13 屆會員代表選舉投票日開始投票
前，接獲民眾檢舉張姓候選人賄選後，
即向該日輪值檢察官通報，檢察官於第
一時間，即主動指揮文山一分局偵查隊
對檢舉人、證人及賄選嫌疑人製作詳實
筆錄，並扣押賄選茶葉等。

三、 充分運用情資，掌握偵辦機先，
體現檢察官之主動性及積極性

( 一 ) 該輪值檢察官所屬主任檢察官
於是 (19) 日，接獲該組輪值檢察官通報
後，除通報執行秘書之外，同時向檢察
官及文山一分局偵查隊長瞭解筆錄內容
及目前蒐證狀況，隨即指示進一步蒐證
內容，包括詳實調取周邊監視畫面、查
訪該賄選茶葉之市價、蒐集該候選人人
脈、農會派系等情資，並於翌（20）日
上午，至臺北地檢署召開專案會議，討

論進一步偵處作為。

( 二 )20 日上午，由該主任檢察官主
持專案會議，經與該組與會 2 名檢察官
( 含上開輪值檢察官 )、偵查隊長充分就
現有證據及選舉情資交換意見後，基於
賄選案件之賄選對象非單一性之固有特
性，排除單純傳喚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
庭說明之作法，決定向法院聲請搜索票，
以期查獲如名冊、茶葉等其他事證，釐
清張姓候選人之全部賄選行為及賄選對
象，即查明所有涉案人員。

( 三 ) 又基於賄選案件之機敏性，並
囿於農會選舉相較於一般公職人員選
舉，不同之處在於農會選舉之候選人及
選舉權人均須具備農會會員資格，人數
較少，且彼此熟識，故訊息流通快速，
且參與農會選舉者常為地方耆老，為免
有錯失良機及消息外洩之虞，乃於翌 (21)
日，由檢察官依職權向法院聲請搜索票
獲准，該主任檢察官隨即召開行前會議，
提示有關執行時間、車輛及衣著去識別
性、現場控制、切實注意應扣押物品等
事項。

( 四 ) 翌 (22) 日，該主任檢察官及檢
察官指揮文山一分局執行搜索依現場搜
得之名冊、茶葉及手機等事證，同日約
詢甲候選人、檢舉人、拒絕收受茶葉及
涉嫌收受茶葉之選民、證人等，隨時掌
握警詢內容及進度，機動約詢其他涉嫌
收賄者或相關證人，並均由檢察官進行
複訊後，衡度案情等，對甲候選人為交
保之強制處分。並查得乙當選人亦曾為
尋求支持，而致贈水果禮盒等情。

( 五 ) 於獲取前項情資後，該主任檢
察官認有擴大偵辦之必要，隨即於翌
（23）日，召開專案會議，除邀集文山
一偵查隊長外，另主動邀法務部調查局
該轄區專組專責人員即法務部調查局臺
北市調查處（下稱市調處）大安站承辦
人及其組長加入專案小組，經審酌證人
對於乙當選人涉及賄選情事之證述詳
實，且依相關證據指出，已當選為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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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木柵農事小組會員代表之乙當選人，
更有意參與即將進行之上級農會會員代
表選舉，評估乙當選人於出席上級農會
會員代表選舉中進行賄選之機會甚高，
乃決定對乙當選人所使用之電話進行通
訊監察，經檢察官於 106 年 2 月 24 日
依職權向法院聲請通訊監察書獲准，即
指揮市調處對乙當選人電話執行通訊監
察。因此，除得悉乙當選人於出席上級
農會會員代表選舉中可能涉有賄選情事
外，另於乙當選人與其樁腳對話內容中，
尚獲悉於本屆木柵區農會其餘選舉中，
尚有其他候選人疑涉有賄選情事，乃由
承辦檢察官依職權於 106 年 3 月 14 日向
法院聲請對乙當選人住居所進行搜索獲
准後，於同年月 15 日，亦由主任檢察官
召開行前會議，提示有關執行注意事項，
定調翌 (16) 日由市調處進行現譯，主任
檢察官及檢察官指揮文山一分局執行搜
索，扣得名冊及手機等物，並指揮市調
處及文山一分局，分別依扣得之名冊，
於同日通知相關涉案選民進行說明，並
至臺北地檢署接受複訊，因而查獲乙當
選人除於本次即木柵農事小組第 13 屆會
員代表選舉以禮盒及現金賄選外，於上
一屆即木柵農事小組第 12 屆會員代表
選舉，亦有以現金賄選情事，進而有效
掌握偵辦步驟及鞏固案情，訊後諭知乙
當選人交保候傳。嗣並指揮臺北市警局
刑警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臺北地檢署
檢察事務官執行手機取證及清查相關金
流。

四、 搜索票、監聽票聲請前置作業縝
密，詳實記載聲搜及聲監之理由
及依據

本案除製作檢舉人詳實筆錄外，對
於選舉情資詳加判讀，搜索地點詳實過
濾，切實勘查現場並拍照，並查訪賄選
茶葉之市價，蒐集選舉人名冊、候選人
名冊、選舉公告等資料。且於聲搜書詳
細記載搜索範圍、應扣押之物，例如與
本案相關之電腦、電磁紀錄載體、銀行
存摺、密碼單、對帳單、匯款單、帳戶

交易明細、開戶印鑑資料、帳冊、通訊
錄、現金、支（本）票、筆記本、記事本、
行事曆等行程資料、行動電話（含 SIM
卡、電池及充電器）、發票、茶葉等賄
選物品等，並於取得搜索票後，於預定
執行期日前，完善規劃執行時間及細節，
均為本案得以保全證據及順利偵辦之重
要關鍵。

五、 訊問過程筆錄互相勾稽，防堵串
供可能

偵辦賄選案件之關鍵，在於候選人
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選
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主觀犯意及其對
價關係之證明，故候選人與選舉權人之
供述內容甚為重要，於第一次製作筆錄
時，即應就上開主觀犯意及對價關係之
構成要件問明，記明筆錄，並勾稽其相
互間有無矛盾之處，一一加以釐清，以
鞏固供述內容，避免事後翻供之可能性。
此時，主任檢察官督導辦案，即能發揮
勾稽、補漏及整合功能，防堵日後串供
之可能。從警詢時起，即充分與偵查隊
長溝通約詢對象及詢問內容，充分掌握
筆錄製作進度及內容。尤其，農會選舉
之候選人及選舉權人均為較年長或高齡
者，且彼此往往有一定之相熟度，選舉
權人較容易受限於人情或地方上壓力，
不願據實陳述，如何「動之以情，說之
以理」，端賴檢警之訊 ( 詢 ) 問技巧，
及符合人性之訊 ( 詢 ) 問方法，始能發
揮訊 ( 詢問 ) 問之效益，發現真實。

六、 充分運用輔助人力，發揮其角色
功能，達成共同目標

查辦賄選案件，具有時效性，且因
其案件固有特性，往往涉案人數甚多，
非轄區內單一分局之偵查隊人力可以負
荷，而相關賄選情資之蒐報、相關候選
人背景資料之蒐集、選舉派系分析、賄
選證據之蒐集等，均須耗費相當多之人
力、物力及時間等，非單一個人可得以
在短時間完成，除了主任檢察官的督導
外，更需要有經驗的檢察官承辦，且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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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需要，機動增加檢察官人力及相關
輔助人力，例如市刑大、轄區偵查隊、
調查官及檢察事務官等，並妥適加以運
用及分工，發揮其角色功能，則達成共
同目標只是水到渠成而已。

七、 佈建地雷及時引爆，查賄才能畢
其功於一役

( 一 ) 臺北地檢署於該次農會選舉查
察中能有所斬獲，除了最初的些許運氣
外，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站到第一線主
導整個偵查流程，使得不論於強制處分
聲請、調度不同司法警察機關間相互配
合等，均相當順暢。雖於前揭案件中所
查得之賄選金額，不若其餘縣市，動輒
查獲數十、百萬賄選現金般驚人，但仍
具有相當指標性之意義，即是表面上風
平浪靜的農會選舉，一旦找到切入點得
以一窺究竟，即可發現其中競爭激烈，
賄選風聲不斷，若藉此反思涉及更多利
益之公職選舉，「臺北市零賄選」思維，
也就不是這麼理所當然。

( 二 ) 而經由此次農會選舉查察賄選
之偵辦，更可見如能切實評估、分析及
研判選舉情資，佐以以候選人為中心建
立資料庫包括其派系、人脈及金脈等，
而吸收適合於擔任「地雷」之對象，落
實地雷之佈建，並能及時引爆，查賄將
更能掌握機先、時效，也才能有效查緝
賄選，端正選風，進而瓦解透過賄選所
組成之共生體系，達到民主國家選賢與
能之目標。

八、 任何偵查作為應低調縝密，謹守
「偵查不公開原則」，避免影響
選情

辦理賄選案件，除掌握選情、候選
人之人脈及金脈、佈建地雷、蒐集情資、
分析情資、掌握時效，為有效偵查外，
更應注意賄選案件之機敏性、矚目性等，
採取任何偵查作為，均應低調縝密，謹
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審慎評估是否
採取強制處分及強制處分之強度，以避
免遭對手候選人利用，而影響選情。

九、縝密偵查、儘速偵結
偵辦賄選案件，除程序正義之落實

外，對於實體正義，亦應予以兼顧。在
偵辦過程，必須充分掌握偵辦之節奏，
縝密蒐集證據後，儘速「分層次」一次
偵結案件，即對於收賄而認罪之選舉權
人認為適於為緩起訴處分時，妥適運用
緩起訴處分，予以自新機會；對行賄之
被選舉人及收賄而不願認罪之選舉權
人，則提起公訴，以儆效尤。

肆、農會選舉賄選案例有罪類型
茲就 106 年農會選舉所查獲經判決

有罪之部分賄選案例，分析農會選舉賄
選類型大致如下：

一、候選人本身賄選者
( 一 ) 臺北市木柵區農會 106 年第 13

屆木柵農事小組會員代表候選人甲交付
茶葉；102 年第 12 屆、106 年第 13 屆
木柵農事小組會員代表候選人乙交付茶
葉或現金新臺幣 ( 下同 )2,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款項，予該農事小組會員，請求
其等投票支持等情（終審判決案號〈下
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審簡
字第 1625 號、易字第 954 號、107 年度
簡字第 1314 號）。

( 二 ) 新北市石門區農會 106 年第 18
屆會員代表當選人乙有意角逐新北市石
門區農會理事長，向同樣為會員代表當
選人之甲、丙，期約若投票支持，當選
後願將理事長月收入之 1/3 給付予甲、
丙等。嗣乙、甲及丙均當選為理事，乙
並再次向甲及丙確認上開期約內容等情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審選易字
第 2 號）。

( 三 )106 年第 18 屆高雄市鳥松區農
會仁美農事小組會員代表候選人甲交付
價值約 130 元之「台灣紅麴葡萄酒」禮
盒 1 盒（內裝 1 瓶葡萄酒）予該農事小
組會員乙，請求其投票支持等情（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7 年度選上易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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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候選人與他人 (親友、樁腳等 )共
同賄選者

( 一 ) 甲登記參選桃園市楊梅區 106
年第 18 屆農會富岡農事小組會員代表，
乙、丙、丁則為該小組會員。甲為確保
當選，與乙、丙共同基於對於有選舉權
人，行求、交付財物而約為選舉權一定
行使之犯意聯絡，由甲交付 6 萬元予丁，
請其投票支持並協助拉票；乙、丙則分
別交付現金 3,000 元予其他會員共 4 人，
請其等投票支持甲等情（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 106 年度選簡字第 6 號）。

( 二 ) 甲、乙、丙均係 106 年新化區
農會第 18 屆理事選舉（選舉日期為 106
年 3 月 1 日）之候選人，甲並有意參選
該屆之理事長；丁係新化區農會該屆監
事選舉（選舉日期亦為 106 年 3 月 1 日）
之候選人；戊有意獲聘擔任為新化區農
會該屆總幹事，己則為戊配偶之弟，其
等均同屬甲陣營之人。庚等 23 人均於
106 年 2 月 19 日當選為新化區農會第 18
屆會員代表，就上開理、監事選舉均為
有選舉權之人。甲、乙、丙、丁、戊、
己為確保甲方陣營之會員代表當選人能
於理、監事選舉時依規劃內容投票，使
甲、乙、丙得順利當選為理事、丁得順
利當選為監事，同時使甲陣營於上開選
舉中能當選較多席次之理、監事，俾甲
日後得順利當選為理事長、戊得順利獲
聘為總幹事，即基於對於有選舉權之人
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選舉權一定行
使之單一犯意聯絡，推由己出面安排旅
遊事宜，招待庚等 23 人免費至嘉義縣、
臺中市、南投縣、臺南市等地參加旅
遊，其間甲、乙、丁亦負責接送部分人
員前往參與旅遊，戊則另將甲方陣營之
代表名單交與甲，由甲進行配票，甲、
乙、丙、丁、戊並於旅遊期間數度前往
旅遊地點拜票請託，復推由甲、乙、丙、
丁、戊分別向參與旅遊之人說明配票事
宜，藉此安排庚等 23 人於上開理、監事
選舉中按照渠等之規劃進行投票；甲、
乙、丙、丁、戊、己即以上開免費招待

食宿旅遊之方式鞏固票源並進行配票，
而接續對於上開有選舉權之人交付不正
利益，約使伊等為選舉權一定之行使。
而庚等 23 人基於有選舉權人收受不正利
益，許以選舉權一定行使之犯意，無償
參與上開旅遊，並允諾於上開理、監事
選舉時按李偉智等人之安排投票，以此
許為選舉權一定之行使等情（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 108 年度選上易字第 228
號）。

三、候選人以外之人賄選者
(一 )甲係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村長，

為使分別登記參選苗栗縣頭屋鄉農會
106年第 18屆理事、監事而不知情之乙、
丙，及為該農會總幹事候聘人而不知情
之丁，順利當選、獲聘，分別交付 3 萬
元予會員代表參選人戊、已，要求其等
當選苗栗縣頭屋鄉農會會員代表後，於
後續之理、監事選舉時，投票支持乙、
丙、丁所屬派系規劃之理、監事候選人，
以便取得多數理、監事席位後，得以順
利當選理事長、常務監事及候聘為總幹
事等情（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6 年度選
易字第 1 號）。

( 二 ) 甲因認其女遭原農會總幹事乙
無故解職，乙並為臺中市后里區農會第
18 屆總幹事候聘人，為使乙無法再次獲
聘為后里區農會總幹事，及使乙所屬派
系無法再把持后里區農會，而丙、丁與
乙分屬不同派系，並分別為臺中市后里
區農會第 18 屆理事長候選人與總幹事候
聘人，甲乃將此情告知戊，而後，戊、
甲為使丙順利當選臺中市后里區農會第
18 屆理事長及使丁獲聘為總幹事，明知
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不得行求、交付財
物，而約為選舉權一定之行使，由甲向
己表示希望能協助以每票 3,000 元之代
價，為參選臺中市后里區厚里里農會代
表與農事小組組長之庚、辛，向臺中市
后里區厚里里選區內之農會會員進行賄
選，戊或甲並當場提出印有「厚里里功
德會」字樣與農會會員姓名、地址之名
冊供己勾選可以行賄之會員人數，己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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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該名冊上勾選 53 位會員後交還，
戊、甲進而當場交付預備用以行賄上述
53 位會員之款項合計 159,000 元與己，
己應允收下該款項後，即交付上開會員
每人 3,000 元，要求投票支持庚、辛等
情（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選易字
第 3 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 年
度選上易字第 662 號）。

伍、農會選舉賄選案例無罪原因分析
茲就 106 年農會選舉所查獲經判決

無罪部分賄選案例，分析其無罪原因大
致如下：

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06年度選
偵字第 32號（終審判決案號：臺
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選上易字第
1號）

（一）起訴要旨
被告甲為新北市板橋區農會（下稱

板橋農會）第 17 屆常務監事，欲參選第
18 屆（本屆）板橋農會理事選舉，進而
尋機參選理事長；乙、被告丙及被告丁
均為板橋農會之會員代表參選人。被告
甲欲更上層樓，謀求在當選理事後進而
尋求當選理事長，遂於民國 106 年 1 月
至同年 2 月間，基於對於有選舉權之會
員代表參選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
而約以選舉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而與
不知情之戊為下列行為：

1、於 106 年 1 月至 2 月間某日，
由不知情之戊駕車前往將來可能當選板
橋農會會員代表而對於理事選舉有選舉
權之乙住處拜票，由戊先將價值共約
16,000 元之百齡罈 30 年威士忌 2 瓶持往
乙住處後，被告甲隨即進入上開乙住處，
行求乙在第 18 屆板橋農會理事選舉時，
投票支持被告甲，詎乙當面拒絕，並要
求被告甲將上開洋酒取回，而未予以收
受。

2、於 106 年 1 月至 2 月間某日，
由不知情之戊駕車前往將來可能當選板
橋農會會員代表而對於理事選舉有選舉
權之被告丙住處拜票，由戊與被告甲共

同進入被告丙住處，戊手持價值約共
16,000 元之百齡罈 30 年威士忌 2 瓶放置
在被告丙上開住處客廳椅子上，被告甲
行求被告丙在第 18 屆板橋農會理事選舉
時投票予被告甲，被告丙應允，惟被告
丙在收受上開洋酒後，在理事選舉時因
故並未投票予被告甲。

3、於 106 年 1 月至 2 月間某日，由
不知情之戊駕車前往將來可能當選板橋
農會會員代表而對於理事選舉有選舉權
之被告丁住處拜票，由戊先持價值約共
16,000 元之百齡罈 30 年威士忌 2 瓶進入
被告丁住處，放置在被告丁上開居所客
廳沙發上，被告甲隨即進入上開居所，
行求被告丁在第 18 屆板橋農會理事選舉
時投票予被告甲，被告丁應允，進而將
上開洋酒予以收受，嗣在第 18 屆板橋農
會理事選舉時投票予被告甲。

（二）判決無罪要旨
1、依被告甲就此部分於偵查及審

理時所述，即否認與農會選舉有關，辯
稱此係板橋農會提供，作為年節拜訪之
伴手禮，其送禮之目的在維繫派系和諧
團結等語。本件被告行為時，恰在該年
度農曆過年前，參以證人即板橋農會會
員己、證人即第 18 屆理事參選人庚於調
詢、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第 17 屆農
會會員代表辛於原審審理時之陳述，均
提及被告甲拜訪時有贈送過酒品禮盒之
事。則被告甲此等贈送酒品禮盒之舉，
是否與本件第 18 屆農會理事選舉有關而
出於投票行賄之意，既仍有合理可疑之
處，自應有積極證據加以證明。

2、證人乙、同案被告丙、丁等人，
既為被告甲交付酒品禮盒行為之對向，
又因各個交付行為各自獨立，彼此互不
相屬，亦不具邏輯上之必然關係，按上
說明，已難僅憑此等對向之人的陳述，
甚至相互佐證，即遽為被告甲有罪之認
定。何況依證人乙、同案被告丙、丁等
人分別於調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所述，
其等與被告甲分屬不同派系，且曾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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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競爭關係而有心結，則其等非無為了
一己派系利益，而在本次農會選舉時，
指稱被告甲此舉是為了農會理事選舉之
可能。

3、被告甲前來拜訪當時，板橋農
會理事選舉仍屬同額競選的狀態，則在
同額競選狀態下，被告甲藉由所屬派系
之支持即得以當選，何須甘冒被訴追不
法，鋌而走險向不同派系之人行賄？更
可見此等對向之人上開所稱，被告甲送
禮目的是在尋求農會理事選舉權之行使
云云，有合理可疑之處。

4、證人乙、同案被告丙、丁等人於
調詢及偵查中之陳述，俱未提及被告甲
前來拜訪時，有提及農會理事選舉時，
約其等選舉權為一定行使之事，更可見
其等前揭調詢及偵查中所陳，被告甲此
舉目的在尋求農會理事選舉支持云云，
純屬一己內心之主觀臆測。此從證人乙
於原審審理時改陳：（偵查中所述我認
為跟我投票給他是有關係的）這是心證
的問題，這是伊自己想的，他的意思應
該是這樣，（偵查中所述當時選舉期間，
我知道被告甲的意思就是想透過贈送酒
來拉攏我）這是心證的問題，伊是這樣
想的等語；同案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改
陳：（被告甲有無請你理事選舉要支持
他？）沒有，（你有無問被告甲為何要
帶酒來？）沒有，是他要回去時，伊就
他把酒拿回去，他說要留著喝，（你認
為被告甲送酒目的為何？）伊去別人家
也會帶伴手禮去，（調查局稱被告甲
送威士忌應該是跟本件農會理事選舉有
關）伊沒有這樣說，這麼久，伊忘記了
等語；同案被告丁於原審審理時改陳：
（被告甲進到你家後，有說什麼話？）
只有說拜託而已，伊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選舉，伊跟他也不同派系，伊也
不知道，是拜託以後大家不要互相傷害
等語，也可以確知。

5、至於證人即板橋區農會會員代表
癸等 30 人之證述，即使能證明被告甲不

曾送過該等會員代表酒品禮盒，但未選
擇贈送之原因有諸端，不能憑此即推斷
本件之贈送行為，必係出於農會選舉行
賄之用。

6、另依原審函詢板橋農會結果，也
確認 105 年端午、中秋、106 年春節常
務監事之公關禮品，含百齡罈 30 年之項
目，故常務監事之公關禮品，乃農會所
另外編列與常務監事及理事長之公關禮
品預算，此與板橋農會所贈與會員代表
之禮品標示有「板橋農會」字樣及 106
年春節所致贈皇家禮炮洋酒之項目，本
即不同，尚難憑此推認本件贈送之酒品
禮盒，必係被告甲自行購買作為投票行
賄之用。

（三）無罪原因分析
1、證人之陳述，不免因人之觀察、

知覺、記憶、敘述、表達等能力及誠實
信用，而有偏差。是證人之陳述，其證
明力是否充足，是否仍須補強證據輔助，
應視證言本質上是否存在較大之虛偽危
險性，不得一概而論。準此，基於雙方
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指證者既
非立於客觀見聞一定事實之第三人地
位，其證言本質上亦存在較大之虛偽危
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應
認須有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其陳述
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60 號判
決要旨參照）。本件被告甲行賄之對象
即證人乙、同案被告丙、丁均與被告甲
係不同派系之人，且在當時仍屬同額競
選的狀態，被告甲藉由所屬派系之支持
即得以當選，是否有甘冒被訴追不法，
鋌而走險向不同派系之人行賄之必要，
已不無可疑；又證人乙、同案被告丙、
丁均與被告甲分屬不同派系，且曾因過
去競爭關係而有心結，則其等非無為了
一己派系利益，而在本次農會選舉時，
指稱被告甲此舉是為了農會理事選舉之
可能，是在無被告甲亦行賄其他同派系
將來可能當選板橋農會會員代表者或其
他補強證據之情形下，較難說服法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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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罪心證。

2、按農會法第 47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之農會選舉賄選罪，係以對於有選
舉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選舉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
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
有選舉權人為選舉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
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
之財物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選舉
權人為選舉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
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
否為有選舉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
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選
舉權人為選舉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
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
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
約使其為選舉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
且對有選舉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
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
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
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3455 號判決、92 年台上
字第 893 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證人
乙、同案被告丙、丁等人於調詢及偵查
中之陳述，既俱未提及被告甲前來拜訪
時，有提及農會理事選舉時，約其等選
舉權為一定行使之事，則被告甲是否有
賄選之犯意，已非無疑義；且被告甲致
贈證人乙、同案被告丙、丁等人酒品禮
盒之時間，適為該年度農曆過年前，而
證人己、庚、辛於原審審理時亦證述被
告甲拜訪時有贈送過酒品禮盒等情，則
被告甲此等贈送酒品禮盒之舉，是否與
選舉有關而出於投票行賄之意，自非無
合理可疑之處。

3、本件於起訴時並未查得被告甲自
行購買上開酒品禮盒之證據，而在原審
函詢板橋農會結果，確認 105 年端午、
中秋、106 年春節常務監事之公關禮品，
含百齡罈 30 年之項目，及參以被告甲
平日即有贈送他人酒品禮盒之情形下，

在勾稽被告甲以上開酒品禮盒行賄犯行
上，即有難度。

二、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106年度選
偵字第 5、6、7、11、14號（終
審判決案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 107年度上易字第 133號）

（一）起訴要旨
被告甲 ( 下稱甲 ) 為中寮鄉農會會

員，為該屆中寮鄉農會會員代表選舉之
有選舉權之人，乙亦為南投縣中寮鄉農
會會員，登記參選第 18 屆中寮鄉農會
會員代表，為期能順利當選中寮鄉農會
會員代表，乃基於對有選舉權人交付財
物，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
於 106 年 1 月間某日，在南投縣中寮鄉
八○村某道路旁，要求甲於 106 年度第
18 屆中寮鄉農會代表選舉時，投票支持
乙以利乙當選代表，並交付現金 4,000
元予甲，（乙涉嫌違反農會法，另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甲應允而予以收
受。

（二）判決無罪要旨
1、證人乙關於行賄甲之金額先前於

調查局詢問時證稱為 4,000 元，後於同
日偵訊中旋即翻異前詞改稱行賄甲之金
額為 2,000 元，兩者相差高達 2,000 元，
就交付賄賂之金額前後陳述明顯不一，
行賄之金額多寡，影響投票意願甚鉅，
證人乙就此重要之部分，於同日間於調
查站詢問及檢察官偵訊時之證述前後相
左，存有明顯重大瑕疵，其證詞之憑信
性甚值存疑，尚難遽採。

2、證人乙交付其他選舉人丙、丁、
戊賄款時都是到渠等住處，然本件依證
人乙所證述交付甲賄款之地點則係在八
○村之路旁，縱屬鄉間道路，亦難確定
何時會有其他路人經過，衡酌一般通念
常情，倘證人乙欲為買票行賄等違法之
事，自當選擇隱密獨處之地點，應無可
能於不特定公眾往來均可能見聞之一般
道路旁，公然與對方談論投票給特定人
並交付賄款而徒增遭經過路人猜疑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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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跡敗露之風險，是證人乙前開證詞，
除就賄款金額有明顯瑕疵外，其所稱交
付賄款之地點係位於八○村之路旁一
節，亦非無疑，而難遽信。

3、再者，本件依證人乙所述其所
交付賄款之對象都是與其相熟之八○村
村民，其對於丙、丁、戊等人之家庭狀
況、背景、工作情形等均屬熟稔，對於
交付賄款之地點、情境亦證述詳細；反
觀證人乙對於交付賄款予甲之情節未能
詳細，甚至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不知甲
之全名，參以行賄買票係屬犯罪行為，
行賄人若非對於被行賄人之家庭狀況、
背景、工作情形等客觀情狀有相當之認
識，當不敢貿然向該不熟之人行賄尋求
投票支持，以免因對方係屬其他候選人
之樁腳、好友或屬於對於買票行為相當
厭惡之人，徒增遭舉報買票犯行之困擾
等情，實難遽認證人乙指證於八○村道
路旁交付買票賄款予被告一事為真實。

（三）無罪原因分析
1、證人乙關於行賄甲之金額先前證

述不一，且差距高達 2,000 元，其證詞
之憑信性，即易滋疑，而存有明顯重大
瑕疵，致難遽為法院所採信。

2、證人乙對於行賄甲之證述內容，
相較證人乙對於其他行賄對象之證述內
容，有明顯落差，衡情，既有法院所指
上述疑點，在無其他補強證據之情形下，
法院自較難得到甲有罪之心證。

陸、結語
農會掌握了地方上重要資源，不免

派系競相逐利，競爭之激烈不難想像。
而為「上位」以分享資源，「以小利博
大利」之賄選投機心理，亦因運而生，
此由 106 年度農會選舉全國所查獲之賄
選件數高達 120 餘件，即可見端倪。而
端正選風、查辦賄選是檢、警、調責無
旁貸之職責所在。如何及時、有效、精
準查緝賄選，端賴查察賄選技巧之傳承
及團隊合作精神之發揮。

2015 ／花蓮高分檢


